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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 函
地址：893013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
承辦人：科員 黃鈺涵
電話：082-318823分機62437
電子信箱：yuhan0726@mail.kinmen.gov.
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金城鎮中正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13002442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、附表 (371020000A_1130024429_ATTACH1.pdf、

371020000A_1130024429_ATTACH2.docx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「113年度全國終身學習楷模選拔實施計畫」1

份，請鼓勵轄內民眾報名參加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3年3月19日臺教社(一)字第1132400799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強化建立國人終身學習觀念，落實學習社會之發展，辦

理旨揭選拔，相關作業請參閱實施計畫(如附件一)。

三、旨揭選拔受推薦者資格如下：

(一)學習者組：年滿 18 歲以上之非在學學生，進行終身學

習活動達 5 年以上。力求自我實現，足為學習表率

者。

(二)教學者組：年滿 18 歲以上之非在學學生，進行終身學

習教學活動達10 年以上。持續推動終身教育，足為教學

表率者。

四、初審作業：請於113年4月30日前，依資料檢核表(如附件

二)繳交相關文件函報本府辦理初審作業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30001965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3/29 07:4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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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檢附實施計畫、附表各1份。

正本：各國中小、金門縣家庭教育中心、清華金門社區大學、金門縣文化局
副本：

53


